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3]
[bookmark: OLE_LINK5]关于《黑龙江省特殊食品安全检查员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提升全省特殊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切实强化特殊食品安全检查员管理,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起草《黑龙江省特殊食品安全检查员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建设职业化检查员队伍。2019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要求，依托现有资源加强职业化检查队伍建设，提高检查人员专业技能。2025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指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检查履职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做好许可审查、监督检查、注册核查等专业检查工作。目前，我省依据原《黑龙江省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检查员管理办法》，已建立203名特殊食品安全检查员的队伍，范围覆盖教育、医疗、科研院所、技术机构等从事食品、公共卫生、食品检验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及市场监管系统特殊食品监管条线岗位人员。通过近六年的监管检查实践，锻造一支政治信念过硬、职责定位清晰、专业素质扎实、作风纪律优良食品安全检查员队伍，提升特殊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守护了特殊食品安全，为特殊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Hlk8494260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参考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已出台《特殊食品注册审评核查专家管理办法》，并借鉴其他省市场监管局检查员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我省监管实际，认真分析食品安全监管及技术支撑人员构成、学历、专业、岗位情况下，科学优化检查员组成，经过两轮次征求全省市场监管特殊食品业务条线和食品安全检查员及其所在单位的意见建议，充分采纳修改意见，现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九章三十条，第一章总则，明确《管理办法》的依据、目的、检查员的定义和检查员库的组成及管理，新增检查专家类别。第二章资质条件，涵盖了检查成员、检查组长和检查专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新增加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退休人员类别和首次聘任不超过65周岁的年龄限制等要求。第三章聘任程序，主要包括对检查员选拔流程和培训考核等进行详细规定，新增加检查员入库前签署承诺书等具体要求。第四章工作职责，阐述检查组长、检查组成员、检查专家各自职责，新增加检查专家相关职责内容，以及检查过程中将检查情况录入市场监管部门特殊食品信息化管理系统、张贴《关于特殊食品监督检查工作纪律监督及投诉举报联系方式的公告》等新要求。第五章权利与义务，明确了检查员五项权利和七条义务。第六章使用与管理，具体对检查员如何使用、使用程序，以及动态管理与使用、档案管理等进行详细规定。第七章纪律要求，强调检查员需要遵守的工作纪律、廉洁纪律、保密纪律。第八章工作监督，对检查员检查评估、检查员约谈与解聘、违纪处罚等情形实施严格监督管理等方面予以明确。第九章附则，明确《管理办法》的释权主体与实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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